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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日常经营合同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合同的基本情况 

2023 年 3 月 27 日，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中

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五冶集团”）签署了《工程物资购销合同》

（以下简称“原合同”），约定公司为兰州新区大数据产业园（二期）项目提供

数据机房电力模块及锂电柜等设备，以及安装、调试与验收等内容。具体内容详

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

《关于签署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12）。 

二、合同的进展情况 

鉴于对原合同履行情况的综合考虑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就原合同项下款项支

付相关事宜进行了补充调整。公司于近日收到双方签署的《工程物资购销合同补

充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补充协议》”）。 

三、《补充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

甲方：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

乙方：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《补充协议》主要内容： 

1、原合同第六条“结算支付方式及期限”第 1 款第（2）项约定：“合同签

订后 15 个工作日内，支付合同金额的 20%作为定金。定金支付前，乙方提供对



应金额的满足甲方财务部门要求的银行保函原件给甲方；设备到场后 30 个工作

日内支付至到货金额的 60%（包含前期已支付的 20%定金）。合同产品安装完毕

调试验收合格并经过业主单位及监理验收合格后 30 个工作日内，支付至到货金

额的 80%。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完成工程结算审计 2 个月内付至到货金额的 95%。

留 5%作为质量保证金，质保期满后 2 个月内无息付清”。 

变更为： 

“甲方于本补充协议签订后 3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设备款 920 万元，支付

后，剩余款项按照甲方与业主单位（兰州新区科技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）于

2021 年 12 月签订的《兰州新区大数据产业园（二期）项目 4#数据机房设备采

购集成与安装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采购与安装合同》”）第九条之约定的付款

方式按同节点、同比例支付。甲乙双方关于设备款的支付具体为：项目预付款在

合同签订后 15 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 30%，乙方应向甲方提供等额的预付款保函；

设备到场后经业主单位、甲方及监理单位确认后一个月内，甲方支付到货设备合

同金额的 50%（即支付至到货设备合同金额的 80%）；设备安装完毕并通过业主

单位、甲方及监理单位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，甲方支付至合同金额的 90%；竣工

验收合格后 60 天内，甲方递交结算资料，业主单位应在甲方递交结算资料之日

起 1 年内完成结算审计。其余合同款项待甲方与业主单位结算完毕且甲方与业主

单位无异议并经甲方与业主单位验收合格后 2 个月内付至结算价款的 97%，留

3%作为质量保证金，缺陷责任期满后 2 个月内无任何违约情形后无息支付。若

因业主单位未按《采购与安装合同》所约定的比例及时限足额向甲方支付设备款，

则甲方以实际收到业主款项金额的收款比例向乙方等比例支付。” 

2、原合同第六条“结算支付方式及期限”第 3 款约定：“付款方式：a、转

账 b、电子银行承兑 c、供应链融资付款（仅供应链支付货款产生的贴息费用由

买方（甲方）承担）。本合同款项支付的前提是甲方（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）

在收到业主单位（兰州新区科技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）支付对应的工程款项后。” 

变更为： 

“付款方式：a、转账 b、电子银行承兑 c、供应链融资付款（仅供应链支付

货款产生的贴息费用由买方（甲方）承担）。本合同款项支付的前提是甲方（中



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）在收到业主单位（兰州新区科技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）

支付对应的工程款项后。若因业主单位未按《采购与安装合同》所约定的比例及

时限足额向甲方支付款项，导致甲方无法按本补充协议的约定向乙方及时并足额

支付款项，甲方应及时、积极向业主单位进行款项催收，不得怠于行使对业主单

位的债权，同时乙方应全力配合甲方共同向业主单位催讨款项。” 

3、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，与《工程物资购销合同》具有同等

法律效力。 

四、《补充协议》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《补充协议》是在双方友好协商下共同签署，是为了保障项目正常履约。

本次《补充协议》仅修订补充了结算支付方式及期限的相关事宜，不改变《工程

物资购销合同》中合同内容、合同金额、违约责任等其他要素，也不妨碍原合同

的执行。    

本次签署的《补充协议》为公司日常经营性合同进展。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

产生重大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2月8日 


